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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契約變更同意書 (線上專用) 

立約人：         （即借款人）今就與 貴行間之貸款契約（額度號碼：＿＿＿＿＿       

/放款帳號：＿＿＿＿＿＿＿＿＿＿＿＿＿＿＿＿，以下簡稱「原契約」）向 貴行約定變更下列 

事項。除本同意書更改項目外，原契約所有條款仍為有效。 

一、變更原契約以下內容： 

□變更項目:借款利率，改按下列第   款方式，按日計息按月計付。 

(一)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改依 貴行公告定儲利率指數   變動加碼 

   % 浮動計算，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加碼   % 浮動計算，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加碼   % 浮動計算。 

(二)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改採固定利率年率   %，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改依 貴行公告定儲利率指數   變動加碼   % 浮動計算，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加碼   % 浮動計算。 

(三)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或第  期起依中華郵政公司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

年利率   %浮動計算。 

(四)其他：                                                                              

                                                                              

□變更項目:還本付息，改按下列第  款方式，借款本息之攤還，未有特別約定者，以一個月為一期。 

(一)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借款之本金償還寬限期，計 

  期，寬限期間均依約定借款利率，按期付息，寬限期滿則 □依原契約約定方式 □依本條

第   款約定方式償付本息。 

(二)本利平均攤還方式：按約定利率，依年金法以   期計算，按期平均攤還本息，以每月  日

為攤還本息日期，到期結算還清借款本息全部。 

(三)本金平均攤還方式：即本金依剩餘借款期間計算，按期平均攤還，利息依借款本金餘額按期計付，

到期還清借款本息全部。 

(四)每期付息乙次，到期還清本金全部。 

(五)除依前開第   款約定之方式還本付息外，每期或      應再清償本金      元。 

(六)                                           

□變更項目:借款金額，變更為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變更項目:借款期間，變更到期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變更項目:分期清償，變更分期清償日為每月  日，約定以本息攤還方式分期清償者，仍應於變更

後第一個分期清償日繳足一期之本息金額。 

□變更項目:新增/變更授權扣款帳戶 

授權扣款帳戶約定□新增／□變更為立約人(即授權人)開立於 貴行之新臺幣存款帳號第 

                  號帳戶／           銀行之新臺幣存款帳號第                  號帳戶，

因清償借款事宜，授權 貴行於立約人上開帳戶內轉帳撥付，並願遵守下列各條款： 

（一）立約人依約應付在 貴行貸款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墊付費用、手續費及擔保物
之保險費用等，授權 貴行逕自在立約人於 貴行所開立之上開授權帳戶內轉帳撥付（限同融
資幣別），並以本同意書之簽署，視為立約人同意轉帳撥付之意思表示。 

（二）立約人充分認知本項轉帳撥付之授權，係立約人單方面之授權行為，立約人與 貴行間並無任
何委任關係，即 貴行對是否已完成轉帳撥付，無任何管理注意義務。 

（三）於約定還本繳息日時，前開授權帳戶內須保持足夠轉帳撥付之存款金額，立約人充分瞭解授權
帳戶內存款不足時， 貴行有權但無義務就授權帳戶內現有餘額、於應扣繳範圍內為部分扣繳
行為，故有前述不足情事時，立約人當即自行前來 貴行繳納。 

（四）立約人違反第(三)款約定事項，致逾期還本繳息所產生之違約金，應自行負責繳付，絕不推諉
搪塞，拖延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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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約人對是否完成轉帳撥付，須保持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倘有未完成轉帳撥付者，應即時
通知 貴行，以免產生不必要違約金。 

（六）立約人擬終止本項授權者，須以書面通知 貴行或前往授權帳戶之開戶行辦理，並自書面到達

後、或辦理程序完成當日生效。 
（七）前開授權扣款帳戶如非立約人開立於 貴行之新臺幣存款帳戶，立約人另同意遵守「委託轉帳

代繳費用授權約定條款」。 

二、就上述變更，立約人同意支付 貴行□帳務管理費        元 □作業手續費        元，並授

權 貴行逕自約定授權轉帳帳號扣取。 

依據「銀行業暨保險業辦理消費者信用交易廣告應揭示總費用範圍及年百分率計算方式標準」；本

貸款之總費用年百分率為________%，計算基準日為民國  年  月 (以變更時之貸款餘額就

本同意書之約定變更條件計算總費用年百分率)。 

立約人瞭解上述計算之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借款利率，且年百分率計算基準日及日後年百分率

會依實際借款期間、利率調整等因素而變動，立約人絕無異議。 

三、立約人瞭解簽訂本同意書變更上述事項時， 貴行已提供「得隨時清償」及貸款利率、貸款條件

較優惠之「限制清償期間」等不同方案供立約人比較選擇，立約人決定選擇適用具有「限制清償

期間」之優惠利率方案，並同意於限制清償期間內提前清償本金者，同意於清償本金之同時給付 

貴行提前清償違約金，但有下列情事之一且經立約人取得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一)立約人死亡或重大傷殘(二)貴行主動要求還款(三)提供貸款抵押之不動產遭政府徵收(四)

提供貸款抵押之不動產遭天災毀損。 

上開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自變更適用利率之日起算  個月內提前清償者，依  % 計付違約金。 

(二)自變更適用利率之日起算  個月至  個月期間內提前償還者，依  % 計付違約金。 

(三)自變更適用利率之日起算  個月至  個月期間內提前償還者，依  % 計付違約金。 

立約人於限制清償期間內提前清償本金者，於立約人未有任何逾期違約繳款紀錄，或立約人未請

求 貴行出具抵押權塗銷（清償）證明或抛棄證明或其他足使抵押權塗銷或消滅之文件者，得經 

貴行同意暫不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但立約人於限制清償期間內請求 貴行出具前開文件者，即

需一次付清 貴行暫未收取之提前清償違約金全部。 

□四、立約人申請參與「關懷專案」並保證提供予 貴行之資料屬實，倘有不實者， 貴行有權取消

立約人「關懷專案」之資格，並回復原契約相關約定。 

此 致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立約人：          身分證字號：                  

 

 

IP資訊：          確認同意書日期:    年    月    日 

 


